3T 磁共振成像系统UPS不间断电源

1、资格要求
1.1设备供应商具有完善的质量、环境、安全及职业健康以及能源管理体系，必须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ISO14001环境认证、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2、设备需求

电源系统设备配置

	序号
	规格
	数量（台）
	备注

	
	
	
	

	1
	单机容量>=150kw,三进三出

后备时间: 30min 
	1
	


本次招标须提供包括UPS系统主机、蓄电池组、电池开关柜、蓄电池安装架及电池、UPS连接动力电源线缆和UPS到设备线缆。

3、产品技术要求

3.1 设备要求总述

3.1.1 全在线式双转换、具备高效节能运行模式的智能UPS。

3.1.2 UPS主机采用公共静态旁路和模块化可插拔的架构，功率模块可以实现内部冗余功能，以保证提供最高的可用性。提供证明文件。
3.1.3 每个功率模块的额定输出功率不小于50KW，静态旁路模块的额定输出功率不小于UPS主机的额定功率。提供证明文件。

3.1.4 为保证整个供配电系统的品质、一致性和兼容性，提高系统可用性，配置清单中的UPS主机、电池开关箱等，要求由UPS电源原厂商、制造并提供，由UPS电源原厂商统一提供整体保修服务。

3.1.5 UPS主机具有双变换运行模式和节能运行模。在节能运行模式下还具有继续给电池充电的能力，要求可对运行模式进行编程，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自动运行在不同的模式。在节能运行模式下，满载时输入功率因数0.99，输入谐波含量<3%，效率99%。紧急切换到逆变器输出时，切换时间为零。提供证明文件。

3.1.6 UPS必须能够提供基于云的远程监测，通过对机组健康状况数据7*24小时的实时监测，提供用户7*24 全天候智能报警和智能手机连接服务，包括通知设备使用寿命的状态以及何时计划更换电池。提供证明文件。

3.1.7为了保证UPS供配电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及供电连续性，当UPS主机需要更换时，可以通过自带的外部维修旁路柜给负载供电，保证负载不间断运行。UPS必须自带独立于UPS主机柜体之外的外部维修旁路柜，柜内至少包含UPS输入开关，输出开关和维修旁路开关。

3.1.8  UPS主机和外部维修旁路柜的尺寸之和满足宽x深x高≤1000x900x1900mm。

3.1.9  UPS系统采用下进线下出线。

3.2环境条件：

在下列条件下，设备应能连续正常工作，并满足性能规范要求

3.2.1 环境温度：工作温度：0～+40℃，可满载长期运行。相对湿度：0～95%，无凝露。
3.3. 设备性能技术参数及功能；
3.3.1输入电压范围：满载输入电压范围：370V-420V；
3.3.2 输入频率范围：40-70Hz；
3.3.3输入功率因数：50% 以上负载时，≥0.99；

3.3.4输入总电流谐波失真度THDI：满载时≤5%；
3.4输出电压要求：

3.4.1输出电压精度,±0.5％,

3.4.2动态电压瞬变范围：＜±2％（0～100%跃阶性负载）
3.4.3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小于5ms恢复到±2％，

3.4.4输出频率范围：正常运行模式下主电源同步 50Hz，

3.4.5 输出频率精度+/-0.01Hz

3.4.6 UPS系统输出功率因数为1；
3.4.7过载能力：环境温度为40℃条件下，10min(125%额定负载)；60s(150%额定负载)；

3.4.8双变换模式效率：30%负载运行效率≥96%，50%负载运行效率≥96%，满载运行效率大于96%；

3.5系统切换时间

3.5.1市电电池切换时间:UPS在市电和电池两种状态间切换的时间应为0ms。

3.5.2旁路逆变切换时间:从逆变器停止工作时起，到电网直接供电时止或从电网直接供电起到恢复逆变器工作时止所需要的时间为0ms。

3.5.3高效运行模式（ECO）切换时间：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为50%额定阻性负载，逆变器与ECO相互转换时间为0ms。

3.6机组（不含内置电池）的外形尺寸（宽*深*高）：≤600mm*850mm*1900mm

3.7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为额定阻性负载时最大可闻噪音≤62dB。

3.8 MTBF≥20万小时。

3.9 UPS操作显示面板配置彩色触摸液晶显示屏，屏幕尺寸不小于4英寸，方便操作维护。支持包括中文在内的多语言显示，具有事件记录，存储不少于500条事件日志。提供证明文件。

3.10 UPS配置LED状态指示灯和开关机物理按钮以方便在LCD屏幕故障的情况下了解UPS运行状态和控制操作UPS。提供证明文件

3.11每一台UPS都必须配置维修旁路开关。可实现单机的电气隔离并满足日常维护工作时的安全性需求。要求提供证明文件。

3.12 UPS主机配置EPO（紧急停机）端口，保证在特殊条件下，UPS可以实现快速关断输出的功能。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3.13 UPS设备能提供原厂商抗震选件。提供证明文件。

3.14 UPS具备声光告警功能。

3.15 UPS左右两侧无需维护空间，左右两侧均可以靠墙安装，采用全正面维护，节省安

装维护空间。

3.16 UPS主机标配SNMP网络管理卡，支持TCP/IP/通讯协议，以方便远程管理UPS。

提供证明文件。

3.17  UPS主机标配RS485通讯口，支持Modbus(SCADA)通讯协议，以方便远程管理UPS。提供证明文件。

3.18  UPS主机标配干节点通讯功能，干接点功能可以根据现场需求自定义编程，以

方便远程管理UPS。提供证明文件。

3.19 要求UPS的防护等级不低于IP20，确保系统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提供彩页资料或者其他认可的证明文件。

3.20 UPS具有LCM（寿命周期管理）功能，能够对UPS内部的消耗类易损部件（包括

UPS的过滤网、风扇、交直流电容器、电源板、电池）进行保养周期设置管理，到期提

醒用户对以上部件进行检查维护。要求提供包含UPS设置菜单选项的证明文件。
3.21 UPS电池开关必须采用直流专用断路器，不允许使用交流或者交直流两用

断路器，以保证电池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同时，UPS可检测电池开关状态，并可

以主动让电池开关断开，实现保护功能。

3.22.为了提高UPS的外部储能方式的灵活性，保护设备投资，要求UPS支持多种储

能方案，包括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储能方案等。提供证明文件。

3.23 要求UPS外接电池每组的数量可以调整，提高电池系统的可用性。
3.24 UPS具备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要求UPS主机配置防尘过滤网，电路板三防漆处理。要求40度时可满载长期运行。提供证明文件。
3.25 要求UPS具备方便维护的性能，功率模块风扇可以在不完全从主机框内拔出的情况下，就可以更换模块风扇，提高运行维护便捷性，降低维护成本。提供证明文件。

3.27要求设备标配旁路防倒灌保护装置，可以避免逆变器电压倒灌回市电电网，增加

安全性。提供含有设备相关电路图截图的证明文件。

3.28 要求UPS具备操作引导功能，客户可以按照UPS显示的步骤完成UPS的操作，避免人为误操作事故，提高UPS系统的操作便捷性好安全性。提供证明文件。

3.29要求UPS系统具有关键配电开关和电池开关的状态显示功能，开关的分合闸状态可以直观的显示到UPS的操作界面上，提高系统的可管理性。提供证明文件。

3.30为了提高电池配置的灵活性，降低电池成本，要求 UPS并机运行时可共用电池组。

3.31.
要求UPS具备负载自测试功能。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需要现场测试负载自测试功能，负载测试容量可根据UPS功率的18-100%调节以验证不同负载率下UPS参数性能。

3.32  相关认证：要求UPS通过行业相关测试认证，包括泰尔认证证书和检测报告、CB、CE、EMC电磁兼容性测试、第三方能效测试、同系列产品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高温测试报告。提供以上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

3.34.电池要求： 配置至少40只120AH电池。
技术服务要求：

1设备安装调试: 在买方指定的地点完成安装调试，并配合买方进行测试验收

2主机质保期验收合格日起24个月

3维修响应时间: 接到维修通知后，12小时内做出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

4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